
担心行踪泄露不敢住旅馆
俩贼绿化带当“据点”安家俩月

本报12月1日讯(见习记者 徐艳

通讯员 许家绍) 担心住旅馆和出

租房不安全，在日照盗窃14起的两名

男子，把绿化带当做“据点”住了两个
多月。近日，两人被巡逻民警抓获。

据日照路派出所民警傅警官介

绍，11月26日上午10时许，巡逻民警

在日东高速公路南线巡逻时发现，有

人躺在路边的绿化带里。民警进去查
看时，绿化带里的两名男子立即站了

起来，神情很慌张，对于民警的询问，

两人吞吞吐吐谁也没有回答。

根据绿化带里的一个破旧毯子

和一床脏兮兮的被子，以及乱扔的大

量生活垃圾，民警初步判断两人在此

居住了很久。“刚开始以为他们只是
普通的流浪者。”巡逻民警傅警官说，

但是在对两人进行检查时，在其中一

人身上发现了钳子，觉得十分可疑，

就把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经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方某、

郭某两人在天津一家酒店打工时认

识，两人嫌打工挣得钱太少，于是就

想到了盗窃。自2010年9月份以来两

人从天津流窜到日照对老城区、新市

区等地路边商铺实施入室盗窃作案

共计14起，盗窃现金、食品等物品，

涉案金额2万余元。

据介绍，两人从天津来到日照

后，发现警察经常在宾馆进行检查，

而且方某在原籍受过公安机关处罚，

两人害怕被公安机关检查到，所以不

敢居住宾馆，也不敢租房居住，就到

了这片绿化带里安身，白天在这里睡

觉、踩点，晚上就出去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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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文具店

违规存爆竹
附近有3所中小学，117件爆竹放在厨房隔壁

本报12月1日讯(见习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洪斌)

莒县一名男子喝醉酒后4个小

时内，疯狂拨打报警电话50余

次。记者了解到，因扰乱公安

局正常工作，该男子张某被治

安拘留。

据莒县公安局宋警官介

绍，11月28日下午3时许，当

地一名男子张某酒后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反映他认为村
内分地不公等问题，棋山派出

所民警接警后，告知其应该向

乡镇党委政府和土地管理部

门反映，张某不听，又连续拨

打110电话进行骚扰。于是民

警告知其无故骚扰110是违法
行为需要负法律责任后，其依

然不听劝阻，从当天15时至18

时55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

交叉拨打派出所和指挥中心

接警电话50余次。

“酒后无故狂打报警电

话、严重扰乱棋山派出所和
110指挥中心办公秩序。”宋警

官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11月29日，莒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将张某治安拘留。

4小时拨打“110”50余次
一名醉汉被治安拘留

本报12月1日讯(见习

记者 徐艳 记者 孔红

星 通讯员 陈祥鹏)

附近有3所中小学校，不
少学生往来的文具店里，

竟然储藏了117件烟花爆
竹，而这些爆竹还紧挨着

带有液化气罐的厨房。近

日，民警检查出一家违规

储藏烟花爆竹的文具店。

“当我们来到石臼街

道天津路中段一处文具店

时，无意中看到紧挨着该
店的一间小屋内堆着大量

的鞭炮、烟花等易燃易爆
的物品。”据东港公安分局

黄海路派出所民警介绍，

这处文具店位于日照石臼

街道天津路，文具店的对

面是一所中学，文具店两

边不远处各有一所小学，

每天到店里购买文具、书
本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

民警发现，存放烟花

爆竹的小屋紧靠着一间小

厨房，锅碗瓢盆、液化气罐

等日常用品占用了厨房的

大部分空间。两间屋之间

没有任何的消防安全预防
措施，一旦有火花引燃这

些烟花爆竹，将会对到文

具店购物的在校中小学生

的人身安全产生严重危

害。

据文具店的店主介

绍，这些烟花爆竹是他的

一个亲戚前几天临时存放
在这里的。民警随即与这

批烟花爆竹的所有人于某

取得联系。很快，于某就来

到现场，并携带了相关的

证明材料。经过询问，于某

在别处长年经营着一家烟

花爆竹店铺，相关资质证

明材料齐全，也取得了公

安机关的许可。

最近，于某所经营的

店铺的库房正被拆迁，货

物无处存放，于某想到了

亲戚在这里开了间文具

店，就把一部分烟花爆竹

临时存放在隔壁的杂物

间内。民警对文具店的店

主和于某进行了严厉批

评，并责令其立即将该批

烟花爆竹转移至安全地

点存放，直至所有烟花

爆竹在民警的监督下全

部转移完毕后，民警才
撤离现场。

嫌疑人在指认现场。


